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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陳怡伶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86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6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1079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校園食品事件處理作業標準說明書1份 

(18203191_110310795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「教育部校園食品事件

處理作業標準說明書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1月18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5266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校園食安事件之調查、通報及處理，強化校園食品

及學校午餐供應品質，及確保學校針對食品中毒事件處置

措施之妥當性，教育部業依「學校衛生法」及「學校餐廳

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」等規定，於105年1月7

日臺教綜（五）字第1050000696號訂定旨揭說明書，並陸

續依據最新規定及措施於107年5月4日臺教綜（五）字第

1070063982號、同年5月28日臺教綜（五）字第1070079412

號修正在案。

三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「107-109年校園食品

中毒案件樣態分析」簡報，校園食品中毒事件占全國食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民族實中 1101119

*OHAA110600783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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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毒案件數16.2%，患者數占全國患者數之50.3%；其中校

園自設廚房食品中毒事件計80案占最多（占校園食品中毒

案件數約35%），為能提升學校針對食品中毒事件處置效

率，本次修正重點略引如下：

(一)依據教育部規定增加說明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1

次，學校自設廚房、餐飲業者（含團膳廠商、福利社、

美食街等）應每日進行衛生管理及記錄（如項次4.6、

6.2.3.5、6.2.3.6、附件二）。

(二)增加「各級學校針對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前置處理及平時

預備作業」，包含學校應建立通報流程、處理、督導及

合作機制，督導從業人員落實參加衛生講習，針對學校

午餐執行秘書、餐飲衛生督導人員、營養師或學校護理

人員等加強在職訓練課程（如項次6.3）。

(三)依教育部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規定，

食品中毒屬緊急事件，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理，至遲

不得逾2小時，爰增加說明發生事件應於2小時內進行教

育部校安通報，另應配合衛生單位提供留樣之查驗、學

校近日疑似食品中毒之緊急傷病處理情形紀錄（如項次 

6.4.1.1、附件三）。

四、請各校依旨揭說明書之學校辦理事項執行，俾確保校園食

品衛生與安全，以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

副本：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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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7838  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「教育部校園食品事件處理作業標準說明書」1  
份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10/11/22 09:30:33  
擬:     
一、針對團膳廠商每日進行衛生管理及記錄。     
二、本學期已對學生進行食品中毒屬緊急事件演練。     
三、食品中毒屬緊急事件，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理，至遲不得逾2小時，爰增加說明發  
生事件應於2小時內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，另應配合衛生單位提供留樣之查驗、學校近日  
疑似食品中毒之緊急傷病處理情形紀錄。     
四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張鎮遠 送陳/會 110/11/22 17:07:45  
擬:     
一、針對團膳廠商每日進行衛生管理及記錄。     
二、本學期已對學生進行食品中毒屬緊急事件演練。     
三、食品中毒屬緊急事件，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理，至遲不得逾2小時，爰增加說明發  
生事件應於2小時內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，另應配合衛生單位提供留樣之查驗、學校近日  
疑似食品中毒之緊急傷病處理情形紀錄。     
四、文存查。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洪錫璿 決行 110/11/23 08:03:00  
可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10/11/23 09:57:32  
    


